
如今，王女士正饱受丧夫之痛。两个月前，她
的丈夫张某受公司指派前往某市出差。其间，张某
在该地工作的好友李某邀请其参加晚宴。餐后，张
某回到宾馆休息。

次日，与张某一同出差的同事发现，张某已经
身体冰冷。同事拨打 120 急救电话并报警。医生在
现场确认张某已经死亡，诊断结果为，酒后呕吐物
导致呼吸堵塞而猝死。

由于公司没有为张某办理工伤保险，导致其无
法从社会保险机构获取工伤待遇。为此，王女士曾
多次要求公司给予工伤赔偿，但被公司一再拒绝。

公司拒绝赔偿的理由是，其丈夫因公外出期间
私自应邀赴宴，系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个人活动，不
构成工伤。她想知道：公司这个理由成立吗？

公司的理由成立。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虽然《工伤保险条例》第

六十二条中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
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
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
目和标准支付费用。但是，这样做的前提必须以员
工的伤亡构成工伤为前提。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因
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
下落不明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第十五条第(一）项
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
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张
某是否属于工伤，取决于其是否具备因工外出、由
于工作原因、是否属于突发疾病等要素。可是，张
某的情况不符合上述规定。

在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
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五条规定：“……职工因
工外出期间从事与工作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
学习、开会无关的个人活动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
政部门不认定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张
某系私自应邀赴宴，完全与公司指派的出差的工作
内容无关，故不能认定为工伤。

此外，张某已被诊断为酒后呕吐物导致呼吸堵
塞猝死，意味着其不属于突发疾病死亡，甚至明显
与疾病无关。因此，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职工
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应否认定工伤的答复》中指
出：“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用人单位或者社
会保障部门提供的证据不能排除非工作原因导致
死亡的，应当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
项和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为工伤。”张某不
属于“死因不明”，不能享受工伤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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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差时参加好友宴请
酒后猝死是否构成工伤

或 许 是 受 城 市 交 通 拥 堵 的 影
响，便捷、畅通、平稳的地铁成了许
多老年人出行的首选。一些老年人
在乘坐地铁时，因体力、视力不支，
遭遇种种意外伤害的案件时有发
生。一些地铁经营者明明存在各种
各 样 的 过 错 ，却 千 方 百 计 设 置 误
区，推卸责任。下面案例或许给受
害老人维权提供一些警示与帮助。

案例：69 岁的赵婆婆乘地铁时
由于车厢内人多，没有座位的她只
好站立着。车到站停车时，于拥挤
中她不慎被下车的乘客撞倒摔伤，
致右腿骨折。赵婆婆花了 5600 余
元医疗费，她找地铁管理部门要求
赔偿，得到的回答是，你被谁绊倒
的找谁赔偿，我们没有责任。

分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
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
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
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
任。据此，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这
些公共场所管理者，有义务保障乘
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如果是第三
人造成损害的，应当首先由第三人
承担责任，地铁公司有过错的情况
下才承担补充责任。他人推挤是赵
婆婆受伤的主要原因，但在乘客拥
挤不堪的情况下，地铁公司未采取
相应措施，未完全尽到相应的安全
保障义务，根据公平原则，应承担
补充（次要的）赔偿责任。

案例：崔阿姨从地铁站进站下

电梯后，恰逢一辆地铁进站，她就
快走两步，跟随人流准备上车，突
然脚底一滑，摔倒在地。之后，她
发现地上有大片洒落的饮料。后经
医院诊断，崔阿姨为右腿髌骨粉碎
性骨折，构成十级伤残。事后，地铁
公司否认站台处饮料洒落，认为崔
阿姨为赶车行走速度过快，所穿凉
拖鞋不跟脚，完全是她自己注意不
够，自身未尽到注意义务。地铁公
司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
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
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
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
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
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
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
八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
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饮料等遗
撒物是导致崔阿姨滑倒受伤的直接
原因，而地铁公司未能及时清理洒落
的饮料，也没有警告牌提示危险，属
于未尽到应有的安全保障义务，应
承担相应的过错损害赔偿责任。

案例：吴老伯因有急事进入地
铁下电梯后，由于奔走速度快，不
慎掉下站台，被地铁保安人员迅速救
上站台，后被送往医院救治。经诊
断，吴老伯双腿骨折，为此花去医疗
费 3 万余元。事后，地铁公司认为，
吴老伯因奔走速度快，系自身原因掉
下站台摔伤，属于其自身重大过失造
成伤害，应由其本人自行承担，地铁
公司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分析：《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城市轨道
交通运营过程中发生乘客伤亡的，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依法
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能够证
明伤亡人员故意或者自身健康原
因造成的除外。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侵 权 责 任
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
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
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
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
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
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
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
经营者的责任。地铁属于高速运
输工具，从事高速运输工具造成他
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且
该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同时法
律也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
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
事责任。吴老伯自己不慎跌入站
台下，存在一定的过失，依据过失
相抵原则，可适当减轻赔偿义务人
的责任。

案例：刘奶奶与女儿准备乘地

铁回家，搭乘下行方向的地铁电梯
时，电梯左侧扶手传输带突然“停
了 一 下 ”。 毫 无 准 备 的 刘 奶 奶 便
与 电 梯 来 了 个“ 亲 密 接 触 ”，导 致
左 手 臂 及 左 腿 等 三 处 剐 蹭 受 伤 。
地 铁 公 司 以 事 件 纯 属 意 外 ，且 事
后 现 场 工 作 人 员 检 查 了 手 扶 电
梯，发现电梯设备运行一切正常，
拒绝担责。

分析：《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办法》第三十 条 规 定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运 营 过 程 中 发 生 乘 客 伤 亡
的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运 营 单 位 应 当
依 法 承 担 相 应 的 损 害 赔 偿 责 任 ；
能 够 证 明 伤 亡 人 员 故 意 或 者 自
身 健 康 原 因 造 成 的 除 外 。 第 四
十 二 条 规 定 ：本 办 法 所 称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是 指 城 市 公 共 交 通 系 统
中 大 运 量 的 城 市 地 铁 、轻 轨 等 城
市 轨 道 公 共 客 运 系 统 。 据 此 ，无
论 地 铁 电 梯 是 何 种 原 因“ 突
停 ”，是 否 属 于 意 外 事 故 ，都 不
能 成 为 地 铁 公 司 免 责 的 理 由 。
除 非 地 铁 公 司“ 能 够证明伤亡人
员 故 意 或 者 自 身 健 康 原 因 造 成
的 ”，否则不能减轻其责任，应全额
承担赔偿责任。

乘地铁遭遇伤害
这四种情况下经营者须担责

□ 杨学友

□ 廖春梅

被人拥挤摔伤，地铁公司
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被站台遗撒物滑倒受伤，
地铁公司担安保义务责任

老人滑下站台受伤，地铁
公司担无过错责任

扶手带意外突停乘客摔
倒，地铁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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